
 

 —1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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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慈城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区直各单位：  

    根据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、宁波市人事局、宁波市财政局《关

于做好 2011 年选送优秀中青年人才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工作的

通知》(甬人培„2010‟4 号)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 2011 年

继续选送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到国内重点高校攻读硕士、博士学

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选送范围、对象及基本条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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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选送范围、对象：区级机关及街道（镇）中层以上干部，

企事业单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 4 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专业技术人

员。其中市“4321 人才工程”培养人选，区龙头企业、工业 30

强企业、工业成长型企业、服务业明星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中具

有创新成果的专业技术骨干或符合我区产业发展要求的紧缺人

才优先选拔。 

2、选送对象的基本条件：（1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

领，为江北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，品德良好、遵纪守法；（2）

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、较强的管理水平或科研能

力，且所选专业应当与工作岗位相关，有培养前途;（3）年龄一

般不超过 45 周岁，身体健康；（4）攻读硕士学位者为国民教育

序列本科毕业并具有 3年以上工作经历，攻读博士学位者为硕士

研究生毕业并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历；（5）有较好的英语基础。 

二、选送培养形式  

1、被选送人员以在职的形式学习。  

2、被选送人员在校学习期间不转户口、工资关系和人事档

案，不影响工资晋级和职称评审，完成学习任务后仍回原单位工

作。  

三、有关费用  

1、被选送对象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，学费主要由所在单

位补助；属企业人员的，学费在毕业并取得学位后，分别按硕士

2 万元和博士 3 万元的标准由区财政给予资助。工资及生活性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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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由原单位负责；考前培训费、考务费及其它费用的解决办法由

所在单位决定。  

2、学业完成后须在我区工作 3年以上。 

四、选送办法  

选送工作贯彻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采取个人自

愿报名、组织推荐与审核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。  

申请人填写好《优秀中青年人才赴国内重点高校、科研院所

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申报表》，于 6 月 20 日前报区人事局人才

开发科。联系电话：87668183，87660651。 

     

附件：1.在职硕士研究生宁波教学点一览表  

          2.优秀中青年人才赴国内重点高校、科研院所攻读硕

士、博士学位申报表  

 

江北区委组织部    江北区人事局      江北区财政局  

 

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    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zhrsrc.gov.cn/rs/main/UploadFiles/2008519162248901.doc
http://www.zhrsrc.gov.cn/rs/main/UploadFiles/2008519162248901.doc
http://www.zhrsrc.gov.cn/rs/main/UploadFiles/2008519162248901.doc
http://www.zhrsrc.gov.cn/rs/main/UploadFiles/200851916224890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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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  

宁波市江北区人事局办公室         2010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

